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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星韵律师事务所 这是一起以有罪推定为有罪、无罪推定为

无罪的案件，按照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该案尽管涉及

标的很大，但被告最终无罪。 委托代理进口 获得优惠政策 华

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丰通信）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移

动通信制造企业之一，是一家有良好业绩和信誉的上市公司

。1994年以前，华丰通信利用进口的散件和零部件生产移动

通信基站系统设备，曾享受国家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特批的

关税和增值税减半的优惠政策（与邮电运营企业享受的技改

政策相同）。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又获准享受国家计委技

贸结合的优惠政策（减免关税1/3、增值税40％），这对于华

丰通信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96年，国家对移动通

信产业税收政策作了调整，华丰通信原先已获准享受技贸结

合优惠措施的1亿美元进口设备批文，无法获得延长结转使用

。1995年12月18日至1997年9月26日，华丰通信与美国摩托罗

拉公司签订了总计约5亿美元的移动通信设备基站及部件进口

框架合同。如果不履行合同，将被依法索赔；如履行合同，

由于政策改变将产生巨额亏损。案件由此而发生。 1996年10

月，福州开发区海宏贸易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海宏公司）总

经理吴建、业务部经理孙新与福州海关监管处处长陈某某、

关税处处长林某某一道来到华丰通信。海宏公司提出其能用

福建省移动通信局的技改项目，解决华丰通信急需的税收减

免指标。福州海关的两位处长主动提出希望华丰通信能从福



州海关进关，以提高该关的通关量，并表示福建省有特殊的

税收优惠政策，如果华丰通信与海宏公司合作，可以得到海

关的支持，按福建当地的邮电企业对待。为此，华丰通信系

统部分管经理方强与海宏公司于1996年11月16日签订了《意

向书》，约定由华丰通信系统部委托海宏公司代理进口报关1

亿美元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移动通信设备，海宏公司负责办

理有关的进口批件和1亿美元的技改免税表以及货物的清单报

关等，华丰通信系统部负责对外开立信用证。嗣后，华丰通

信根据《意向书》通过海宏公司报关进口货物总价值约9611

万美元的移动通信设备。华丰通信按报关进口货物总价值通

过海宏公司向福州海关交纳税款计约2.29亿元人民币，后收到

福州海关通过海宏公司退回的约8100万元税款。 代理人走私 

华丰遭受牵连 在代理进口的过程中，海宏公司通过福州海关

关税处处长林某某从福州海关拿出了一份已经使用过的，吴

建、孙新1996年上半年为其他单位代理进口移动通信设备时

办理的额度为31133910美元的《进口通信、港口、铁路、公

路、机场专用设备减免证明表》（该表为原邮电部和电子工

业部审批，下称“两部批文”）进行变造，在“两部批文”

的单价和总金额栏的31133910美元阿拉伯数字前，分别加上

“1”字，使额度变为131133910美元，又将邮电部“机电产品

进口专用章”的审批时间由1995年12月27日涂改为1995年8

月27日，并以福建省移动通信局的名义，向福州海关申请开

办了1亿美元额度的《进出口货物免征税证明》，并采取变造

“福州电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向福州海关出具假保

函、向海关工作人员行贿等手段，逃避海关监管。1998年，

海宏公司因涉嫌走私被海关查处。海关总署查明海宏公司为



华丰通信提供的技改减免税指标及有关进口批件系海宏公司

自行伪造，华丰通信受海宏公司欺骗，不是直接参与者。华

丰通信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的要求，按期补交了税款。福

建省公安厅却以华丰通信与海宏公司有关人员合谋，参与走

私行为为由，对华丰通信进行刑事追究并于2001年6月12日以

涉嫌单位走私罪将华丰通信副总裁许平拘留。主要负责人被

羁押，使得华丰通信的生产经营活动遭受严重影响。 2001年7

月5日，经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批准，许平被执行逮捕。2001

年10月25日，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胡祥甫、胡东迁两位律师

接受许平亲属的委托担任其侦查阶段至一审判决结束期间的

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两位律师多次前往福州，搜集了所

有能够掌握的证据，在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础上，确定了为许

平做无罪辩护的思路。 2001年12月4日，福建省公安厅侦查终

结，出具《起诉意见书》，认为华丰通信和作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许平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3

条，涉嫌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将该案移送福建省人民检察

院审查起诉。2001年12月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将案件交福州市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2年2月25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华丰通信和许平涉嫌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公开开庭审理了

此案。胡祥甫律师与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唐伙明律师共同作

为被告人许平的辩护人参加了庭审。而华丰通信则聘请了另

两名优秀律师王秋潮和徐海风作为辩护人。 海关“放宽政策

” 华丰不应受过 公诉机关指控，1996年10月间，华丰通信因

生产、销售需要进口摩托罗拉移动通信散件设备，被告人许

平时任华丰通信副总裁兼系统部总经理，明知国家对技贸项

目设备的进口减免税政策已经停止执行，为谋取非法利益，



与海宏公司吴建、孙新及陈某某、林某某等人共谋，冒用福

建省移动通信局技贸项目设备，逃避海关监管，以获取享受

减半征税优惠条件，达到偷逃应缴税款的目的。被告人许平

在没有按规定办理有关进口手续的情况下，与1996年11月17

日，指使外联部经理方强代表华丰通信与吴建、孙新签订了

代理进口意向书。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及其证据，被告单位

和被告人均辩称是福州海关主动要求华丰公司从福州进关的

，被告人许平称其是在福州海关同意使用福建移动的技改指

标情况下才同意从福州进关的，华丰公司系要求正规手续报

关进口，并没有走私。胡祥甫律师、唐伙明律师认为： （一

）福州海关林某某、陈某某1996年底去杭州是为了拉税款，

但两人前往拉税及其在华丰公司的表态并不是他们的个人行

为，而是代表福州海关的职务行为。 （二）被告人许平始终

认为福建海关的行为是根据福建省的“特殊政策”和“灵活

措施”所采取的合法行为，因此要求在进口货物清关后提供

海关开具的全额关税单及全额增值税单上必须注明华丰公司

的名称，不具有走私的犯罪故意。 1996年10月，陈某某、林

某某与吴建、孙新来到华丰通信具体洽谈时，海宏公司林某

提出，其能通过使用福建省移动通信局技改项目名义为华丰

通信进口移动通信设备并减半征税时，许平对“套用”行为

的合法性是持有疑虑的。正是林某某代表福州海关当场表态

“只要华丰通信的货从福州口岸进来，可以按福州海关当地

的邮电企业对待，享受减半征税的政策”，许平才同意并让

方强与海宏公司签订了《意向书》，并提供了进口货物所需

的全部资金。两位律师认为，在关税的问题上，不能要求公

司的经营管理人员比海关的官员更了解关税政策，更不能要



求一个非福建省的企业人员比福建海关官员更了解福建的关

税优惠政策，被告人没有理由不相信福州海关关税处处长林

某某、监管处处长陈某某的意见。 本案涉及进口货物67批次

，历时近一年，所有关税和增值税2.29亿余元人民币，全部由

华丰通信通过海宏公司如数交给福州海关，经福州海关各部

门和领导层层把关后，办理退税1.09亿余元人民币，这不仅表

明被告人和被告单位的行为都是按海关规定进行的，而且说

明华丰通信同意海宏公司“套用”行为以获取减半征税的优

惠政策是整个福州海关批准的行为，而不是陈某某、林某某

的个人行为。华丰通信欠缴税款，是海关“放宽政策”的错

误行为所导致，责任在于海关，而让华丰通信和许平来承担

这种责任并追究其走私罪的刑事责任，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因为政府行为，公民免责是司法文明的一项基本原则。 事实

上，华丰通信和许平同意的“套用”行为，已经财政部、海

关总署认定为“违规”，而不是走私。起诉书将被告单位华

丰通信及被告人许平同意海宏公司“套用”的行为直接认定

为被告人和被告单位与吴建、孙新等人走私普通货物的共同

行为，显然混淆了“违规”与走私普通货物罪行为的界限，

是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的。 海宏违法 华丰并不知情 公诉机

关指控，1997年3月至11月间，华丰通信与吴建、孙新按照双

方的约定，共同实施走私进口摩托罗拉移动通信设备过程中

，吴建、孙新使用变造的《进口通信、港口、铁路、公路、

机场专用设备减免税证明表》，勾结林某某从福州海关申请

并办理了1亿美元的《进口货物征免税证明》，采取编造“福

州电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向福州海关出具虚假保函

和向海关有关工作人员行贿等手段，先后为华丰通信共同走



私进口摩托罗拉通信设备67批，共偷逃应缴税款

达108471152.28元人民币，其中华丰通信非法获利88292605元

人民币。上述设备进口后，华丰通信未经海关许可，将该已

享受特定减免税政策的摩托罗拉移动通信设备组装后在境内

进行销售，非法牟利。 公诉机关认为，华丰公司和许平为谋

取非法利益，与海宏公司共谋，参与走私行为，偷逃税款，

从中获利，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

，华丰公司和许平均称，对于海宏公司的行为并不知情。许

平的辩护人胡律师和唐律师认为： 本案海宏公司吴建、孙新

在实施代理进口过程中“使用变造的《进口通信、港口、铁

路、公路、机场专用设备减免税证明表》，勾结林碧芳从福

州海关申请并办理了1亿美元的《进口货物征免税证明》，采

取编造‘福州电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向福州海关出

具虚假保函和向海关有关工作人员行贿等”逃避海关监管等

问题，被告单位华丰通信以及被告人许平并不知情，更谈不

上“共谋”。孙新的讯问笔录中清晰地记载了许平要求“按

正规手续办理”，“他们不可能叫我们作违法的事”等等，

这进一步表明，华丰通信与许平均没有实施或参与走私犯罪

的故意。在公诉人当庭出示的一系列报关单和税单中，均注

明报关单位和纳税人为“福建省移动通信局（华丰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说明华丰公司没有逃避海关监管的主观故意

。这些事实均为福建省公安厅的起诉意见书所证实。 至于华

丰通信同意海宏公司以“套用”行为为其代理进口设备后，

不是留作自己使用，而是进行生产和组装加工，并在未向海

关补缴应缴税款情况下直接销售给用户的行为，从表面看，

是在海关监管期间进行销售，是一种逃避海关监管的后续走



私行为，但由于福州海关同意并批准华丰通信套用福建省移

动通信局的技改设备进口，实际上就表明华丰通信进口以后

的销售行为也已事先获得福州海关的确认并许可。因此，其

仍然不能构成后续走私行为，而是一种违规行为。这正是海

关总署、财政部认定华丰通信系违规而非走私的关键所在。 

起诉书以海宏公司吴建、孙新的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的

犯罪结果，推定华丰通信和许平是明知的，进而推定华丰通

信及许平是犯罪的参加者，违背了客观事实，既缺乏事实依

据，也缺乏法律依据。 2003年1月22日，被告人许平被以“取

保候审”的方式解除了羁押。2003年9月17日，福建省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该院认为：根据本案的事实和

证据，被告单位华丰通信和被告人许平是在福州海关为拉税

源并许诺享受优惠政策的情况下而委托海宏公司代理进口通

信设备，对于海宏公司伪造批文、变造公章等行为没有参与

，没有欺骗海关和逃避关税的主观故意和行为，有关部门已

经对华丰通信作了补交税款的行政处理。因此，不宜对华丰

公司和许平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因此，公诉机

关指控的华丰公司与许平走私普通货物罪罪名不能成立。该

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判决被告单位华丰通信、被告人许

平无罪。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华丰公司与许平终于洗清了

罪名。 本案的审理过程从表面上看，反映的是控辩双方对华

丰公司和许平的行为是违法还是违规的不同观点的交锋，而

实际上却反映了检察机关与辩护律师在认定犯罪的问题上所

表现出的不同的思维方式。检察机关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共谋”存在的前提下，以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认定华丰通

信和许平有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进而认定构成



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代理律师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入手，

以无罪推定的思维方式充分尊重了客观事实的原貌，取得了

案件代理的成功。无罪推定原则是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体

现着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司法的人文关怀，我国《刑事诉

讼法》已经在立法上体现了这一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很

多办案人员在处理有关案件的时候，还是抱着有罪推定的思

维方式，不能很好地贯彻《刑法》中无罪推定的精神，给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徒法不足以

自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还需要更新司法观念，建立现代

法治理念，真正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无罪

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注：本文中华丰公司及其职员、海宏

公司及其职员均系化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